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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

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

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

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

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

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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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欧盟制定

和实施了诸多民商事交往及经济贸易规则，促使

欧盟各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统一大市场，跨国商

业交易(尤其是消费交易)日益频繁，随之不可避

免地产生大量的跨国消费纠纷。从 2000 年日本东

芝笔记本电脑纠纷到 2009 年日本丰田机动车召

回事件，再到 2011 年阿迪达斯的“环境激素”等

有毒有害物质纠纷，跨国消费纠纷成比例增加。

欧盟组织与其主要成员国在消费纠纷的长期解决

过程中，通过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检验，形

成了一个简便快捷、行之有效的消费争端解决机

制，给消费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保护，从实质

正义视角完善了消费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了适应

现代国际社会需要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为国

际社会其他国家尤其是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宝

贵经验和先进做法。 

 

一、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形成的 
理论基础 

 

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具有一个多元化的

构成要素体系，形成于欧盟消费纠纷解决的全过

程，受到特定文化背景和法学理论的熏陶和指

引，留下了深深的消费者保护法律理论烙印。 

(一) 实质正义理论 

正义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正义曾是

法的本身[1]。实体法追求实体正义，程序法追求

程序正义。有关正义的理论相当丰富，亚里士多

德认为“正义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

美德”；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正义的本原，是

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奥古斯丁认为，正义是给

予每个人应得的美德；阿奎那则认为，符合理性

法则就是正义的[2]。凯尔森提出相对正义论，罗

尔斯提出社会正义论，诺齐克坚持资格正义论，

佩尔曼则提倡形式(抽象)正义论等[3]。实质正义是

与形式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与形式正义论关

注法的形式和内容、强调严格按法办事、注重程

序等不同，实质正义论更强调法律必须符合人们

的道德理想、价值追求，其侧重点在于关注法的

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一个

重要特点，就是从追求形式正义转变为追求实质

正义。在处理国际私法领域相关问题时，对法的 
                                  

收稿日期：2023−04−25；修回日期：2024−0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药品消费者保护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14BFX132); 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中南大学人权研

究中心)项目“跨境电子数据治理中的消费者权保护问题研究”(CSUHR22010102)  
作者简介：张先友，男，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邵阳学院法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私法；刘益

灯，男，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荷兰莱顿大学国际贸易法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私

法，联系邮箱：sunlyd@163.com 



法学研究                                张先友，刘益灯：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65

 

 

选择不再拘泥于萨维尼时代的双边选法规则，而

代之以结果导向为原则选择法律。无论是处理国

际私法领域的合同、侵权还是家庭法律纠纷，都

坚持追求对处于不利一方的实质保护这一核心

价值理念。 

(二) 消费者利益为中心内容的企业社会责

任理论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各国学者存在分

歧。1960 年，Davis 首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

念，即商业“至少是部分地超出了企业的经济和

技术利益，为了某些理由而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

行动”[4]。美国学者 Bowen R. H.认为，企业有

义务按照我们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制定

政策、做出决定以及采取行动[5]。Walton 则认为，

企业目标应包括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企业法律

制度须在企业利润目标和社会公益目标两个维

度之间维持衡平，后者即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相对

广泛的社会性[6]。Carroll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不仅包括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还包括道德责任

和慈善责任[7]。还有学者提出“企业社会绩效”

概念，即“一个企业组织社会责任基本原则的总

和，反映、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政策、项目，

以及预测企业社会关系时可观察到的结果”[8]。

1971 年 6 月，美国经济开发委员会列举了 58 种

应当由公司实施的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为，并

规定政府应当借助激励机制引导公司实施上述

行为，甚至应当通过法律、法规的强行规定而予

以落实[9]。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

业不仅要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还要承担

对员工、消费者以及对环境和社区的社会责任。

传统古典经济观否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倡导经济

自由主义和反对国家干预，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其股东赚取利润[10]。时代变迁，无论是

企业抑或普通消费者都意识到，企业在关注自身

利益时，须有益于社会。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

部跨国公司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社会责任的

演变史[11]。“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在追

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维护其员工、消

费者和环境等相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社

会利益”理论则认为，公司必须将公司行为置于

整个社会利益中予以评价，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12]。正如荷兰的 DES 案

中，法官裁判时的衡量标准就是跨国公司的企

业社会责任理论，即企业能否承担社会责任并

提供可靠的产品及服务。这些考量往往关系到

公众尤其是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这也使

得企业意识到消费者才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没有消费者，就没有企业未来的产品销

量和利润。 

(三) 弱者权利保护理论 

弱者保护理论是一种法律和道德原则，旨

在保护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群体或个人免受

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实现社会公正。弱者最早

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存在的，主要指在政治

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从人的生理特征

看，相对于健壮的中青年群体而言，妇女、儿

童、老人、身体上有欠缺的人通常被视为弱者；

从人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看，在一

定的社会中，缺乏经济基础、在社会关系中缺

乏话语权、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也通常被视为弱

者。诚然，被视为弱者的群体或个人在社会生

活中更难获得资源、权利更难得到保障，因而

也更需要得到关注和保护。现代文明国家的法

律都遵循人人平等原则，因此，在法律关系中，

一般无所谓弱者与强者，特别是在民商事法律

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然而，在

实际生活中，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处于合

同劣势的一方可能会接受处于合同强势一方提

出的条件，从而违反民商事法律的公平原则。

交易谈判中的“谈判权的不平等性”、交易中强

者给弱者提供格式合同等现象都是违背公平原

则的做法。国际私法中的弱者，特指在法律选

择和争议解决方式及地点选择中实际处于弱势

地位的特定人群，最初将弱者局限于消费者和

受雇佣者，现已扩大至合同、侵权和家庭领域。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保护制度，是指借由弱者保

护理念而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通过特别法律

选择规范实现实质正义的一种法律适用制   

度[13]，是民商实体法的实质正义价值取向在涉

外法律适用中的体现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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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主要成员国消费争端解决 
的案例与机制 

 

(一) 德国 

德国历来重视消费者权利保护，注重保护消

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提倡绿色消费并有效地与环

境生态结合。德国有关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内

司法实践主要体现为协调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条

例及指令在国内的适用，这使德国在一般交易条

款、特殊消费形态的法律规制、消费者公益诉讼、

消费者集体诉讼和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等方面的

司法实践都极具特色。 

1. 海宁格尔夫妇诉德国裕宝联合银行案①与

消费者保护程序规则 

1993 年，原告海宁格尔夫妇为了购买一套公

寓，以等额价值的土地作抵押，向被告德国裕宝

联合银行贷款 150 000 马克。1998 年 1 月，原告

起诉被告德国裕宝联合银行，并基于德国 1986

年 1 月 16 日生效的《上门交易及类似交易的撤

销法》第一条的规定，主张土地抵押合同无效并

撤销其为签订贷款合同而做出的合同声明。本案

的争议焦点在于，对于有关不动产的上门服务或

产品，消费者是否有权行使撤销权。原告认为他

们是在房产经纪人的屡次拜访和百般劝说后才

签订该贷款合同的，且该房产经纪人事先未告知

有关“该合同即使已签订也可以在其后合理期间

内解除”的信息。慕尼黑地区初等法院及高等法

院都没有支持原告夫妇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至德

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就该案法律的适用是否合

理进行再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告的合

同不属于《德国消费者信贷法》规定的上门销售

撤销权保护的范围，同时向欧洲法院寻求进一步

的解释和判决。针对消费者能否撤销有关不动产

抵押合同的问题，欧洲法院认为，《欧盟上门销

售指令》的宗旨是保护该消费借贷中的消费者，

不能因为与不动产有一点牵连就放弃对消费者

的保护。欧洲法院最终判决该案仍受《欧盟上门

销售指令》的保护，消费者享有合同撤销权，但

该撤销权必须在消费者收到明确撤销通知后的

一年内行使
①
。该案不仅体现了德国对特殊消费

形态即上门销售的法律规制，还能看出德国法院

在协调德国国内法和欧盟条例与指令冲突的程

序规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2. 德 国 消 费 者 中 心 总 联 盟 (VZBV) 诉

Facebook 案[14]与消费者团体公益诉讼机制 

2014 年 1 月 24 日，德国消费者中心总联盟

(VZBV)提起公益诉讼，起诉 Facebook。柏林高

等法院维持了 2012 年初审法院柏林区法院的判

决，认为 Facebook 提供的朋友搜索功能违法，违

反了德国电子数据保护法和不公平竞争法，并认

定 Facebook 向用户提供的部分在线格式合同条

款和隐私声明无效。在消费者隐私权侵害事实的

认定中，原告在初审中主张，Facebook 通过朋友

搜索功能邀请用户在线寻找朋友时，提示用户依

据其生活和学习阶段的不同线索寻找朋友，如通

过用户就读学校或目前任职公司寻找朋友，然后

保存在线朋友的联系方式。朋友搜索功能还邀请

用户通过其他在线交友平台上传个人的联系方

式，如 Skype 和 MSN。Facebook 将这些联系方

式加入自己公司的数据库，并邀请他们加入该社

交媒体平台。原告认为，一旦 Facebook 搜集的用

户朋友联系方式等信息进入 Facebook 的数据库，

该公司可能将这些信息另作他用，如出于商业目

的出售给其他商家。法院认为，Facebook 没有事

先告知用户对这些数据的搜集事实，且在未经过

非 Facebook 用户同意的前提下搜集非用户的联

系方式构成侵犯个人隐私。对于 Facebook 的朋友

搜索应用，法院认为其未经用户同意的行为违反

电子数据保护法[14]。因此，德国法院通过诉讼解

决争端的方式确立了消费者团体公益诉讼机制。 

(二) 荷兰 

荷兰立法者根据 1998 年 4 月《欧盟消费者

利益保护指令》以及 1999 年 5 月《阿姆斯特丹

条约》中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创设了消费者保护机

制，其中包括《荷兰民法典》和《荷兰民事诉讼

法》对欧盟消费者保护法的吸纳，因此一直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荷兰的消费者团

体诉讼、行政性救济、可替代性的消费纠纷解决

和法律援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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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xia 案②与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机制的

构建 

Dexia(德克夏银行)是一家法国和比利时合

资的银行，推出了一种金融借贷产品，即利用顾

客的存款投资股市并分红但不审查顾客的收入

水平和还贷能力，且对外声称投资有三倍收益。

1990 年正值欧洲牛市，且该金融借贷产品看似一

本万利又有诸多税收优惠，一时间广受欢迎。从

1992 年至 2003 年，有近 395 000 名消费者购买

该款金融产品，签订约 713 000 份合同，荷兰 10%

的家庭购买了该产品。2002 年股市急骤变化，股

价大跌，荷兰消费者损失惨重，由此引发大量诉

讼纠纷。消费者认为银行的销售信息具有欺骗

性，只宣称高收益却不告知投资存在高风险。

2002 年，荷兰消费者协会成立一个特别组织以维

护消费者利益并聘请律师维权，约有 80 000 户家

庭参加了该组织，律师诉讼费达到 3 600 万欧元，

针对 Dexia(德克夏银行)分别提起两例集体诉讼。

2003 年，德克夏银行起诉违约客户，要求还清投

资欠款，许多消费者反诉德克夏银行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2005 年，数以万计的类似案件堆积在荷

兰各地区法院，各地判决不一，荷兰司法系统不

得不成立专案组，组织协调各地法院的法官审理

类似案件。2005 年 8 月 1 日起，基于《荷兰民法

典》和《荷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荷兰允许集

体诉讼中的当事人选择退出以获得赔偿。在荷兰

金融专家和欧洲央行主席的监督下，德克夏银行

与荷兰消费者协会达成和解，愿意赔偿 10 亿欧

元。和解得到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的支持，法院

判决和解协议对选择退出诉讼且接受和解的消

费者有效。其后，荷兰最高法院对其他未同意和

解的案件作出判决。很多庭外纠纷的解决都参考

了该案的和解做法和法院的判决
②
。 

2. DES 案[15]与荷兰集体诉讼机制和替代性

消费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 

1980 年，荷兰多名患癌女子共同起诉 13 家

制药企业。这些药企生产的药物含有一种致病的

雌性激素，即 DES。原来，原告还在胎儿时期就

接触了 DES 药物，她们的母亲为了预防难产和早

产服用了这种药物。涉案及受影响的人达到 44

万。一审和二审原告败诉，但荷兰最高法院在终

审阶段判定被告败诉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999

年，DES 制药企业与代表受害者的 DES 中心组

织达成和解，设立了 3 500 万欧元的 DES 基金。

为了使和解协议的效力及于所有参加协调的当

事人，荷兰甚至于 2005 年颁布《群体性和解法》，

规定此类群体性纠纷达成的和解只对未申请退

出(opt-out)的受害人有效，且须经法院确认才具

有法律效力[16]。 

综上，Deixa 案和 DES 案是荷兰两起大规模

消费侵权案件，也是最著名的大规模消费群体案

件，两案的诸多做法影响深远。首先，在消费者

团体诉讼和集体诉讼方面，荷兰成为欧盟首个允

许诉讼当事人选择退出集体诉讼以获得赔偿的

成员国，荷兰对团体诉讼起诉主体资格的要求较

为宽松。荷兰消费者联盟这一公益性社会团体在

维护了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监督了生产经营者。

其次，在行政性救济方面，荷兰消费者管理局发

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私法救济的缺陷。如监督

消费者法规执行情况，促进跨国合作以及向消费

者提供案件信息等。再次，在替代性消费纠纷解

决(ADR)方面，案件最终达成和解，避免了诉讼

资源的浪费，提高了诉讼解决的效率。最后，在

法律援助方面，荷兰的法律援助制度极具特色，

该两案中都充分利用了法律援助基金、诉前诉讼

费保险制度和诉讼后第三方诉讼基金制度[16]。 

(三) 法国 

为了促进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条例及指令在

国内的适用，法国相关国内立法采用了转化适用

的方式。法国消费争端解决路径主要有：①消费

纠纷诉讼路径。即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裁决纠纷

中的法益与不利，分别有简易程序、紧急审理、

支付令、强制履行等多种途径。②消费纠纷非诉

解决路径。一是调解或调停，通过调解人或者司

法调解者等中立第三方解决消费纠纷；二是求助

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提供帮助，以友好解决纠

纷。③法国消费者与外国经营者发生的争议，可

以联系欧洲消费者中心[17]予以解决。 

1. 消费争端诉讼解决机制 

法国的消费争端诉讼解决机制，一是消费者

集体利益损害赔偿诉讼。《法国消费者法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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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条规定了此种诉讼，即获得公共机构批准的

组织可以为了消费者的集体利益提起损害赔偿

诉讼。这些组织必须是非营利性组织，以保护消

费者利益为目的，且公共机构必须与消费者组织

签订为期 5 年的行政合同，消费者组织只有依据

该行政合同，才能提起消费者集体利益损害赔偿

诉讼。二是消费者共同代表诉讼。《法国消费者

法典》第 422 条规定了此种诉讼，即众多消费者

基于类似损害起诉同一经营者时，任何获得公共

机构批准的组织在接到 2 个以上消费者的起诉授

权通知后，可以代表所有被确认的消费者向法院

提起诉讼。该代表诉讼应以消费者的名义并为了

消费者的利益而提起，起诉授权通知必须采用书

面形式，且允许无理由撤销该授权。消费者组织

可以在报纸或者杂志上征集消费者的起诉授权。 

2. 消费争端非诉解决机制 

法国消费争端非诉解决路径主要有协商、磋

商、调解、调停、和解、申诉等。其中，消费争

端非诉解决机构至关重要：①法国消费争议非讼

解决普遍管辖机构。有权管辖消费争议的国家机

构主要有 BP 5 000、消费争议解决委员会、司法

调解者、国家调解人、刑事调解机构等，发生管

辖权竞合时，一般采用地域管辖原则[18]。②法国

消费争议非讼解决专业管辖机构。此类机构都有

政府背景或从属于公用事业单位，主要有省居所

协调委员会、银行调解人、金融组织协会调解人、

金融市场管理局调解人、保险业调解人、法国国

家铁路公司调解人、巴黎独立运输公司调解人、

电信调解协会调解人、互联网权利论坛调解处、

直销联合委员会等[19]。③法国企业及行业组织消

费争议解决机构。法国经营者先后组建了企业调

解人和协调机构，以听取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的

意见，确保信息的透明和准确，确保有关财产与

服务的安全。如果企业调解机构无法解决消费纠

纷，则可求助企业工会或职业联合会，如全国旅

行社工会、远程销售企业联合会等[20]。 

(四) 西班牙 

西班牙立法者根据 1993 年《消费者合同中

的不公平条款指令》、1999 年《消费品买卖指令》

以及 2002 年《消费者远程金融服务指令》等欧

盟条例及指令中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创设了消费

者保护机制。例如，西班牙 231/2008 皇家法令第

五章规定了消费者集体仲裁制度，目的在于解决

由单个消费者仲裁引起的基于同一事实推定可

能对多个确定或不确定人数的消费者的集体利

益造成损害的矛盾
③
。 

1. 消费者集体仲裁机构的管辖权 

西班牙的常设仲裁机构负责组织和管理消

费争议仲裁相关事宜，分为国家仲裁委员会和消

费者仲裁委员会。为了弥补群体性消费争议难以

达成一致仲裁协议从而导致仲裁机构没有管辖

权的缺陷，西班牙设置了“后纠纷式”消费者集

体仲裁协议机制
③
，该机制分为三个步骤，即仲

裁通知的发出、被申请人对仲裁通知的同意和申

请人的加入。“后纠纷式”仲裁协议包括两个约

定：一个是经营者同意将消费争议提交集体仲裁

的约定，另一个是消费者同意加入该集体仲裁的

约定。上述两个约定使被申请人和申请人都同意

将相应的群体性消费争议提交集体仲裁机构予

以解决，从而使消费者仲裁委员会获得对该群体

性消费争议的仲裁管辖权。 

2. 消费者集体仲裁制度规定的仲裁程序 

一是仲裁程序的启动。西班牙消费者集体仲

裁程序的启动主要分为三个步骤，即决定将争议

诉诸消费者集体仲裁程序、仲裁协议的达成以及

仲裁庭的组成。首先，是否将某一消费争议诉诸

消费者集体仲裁程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消费者

仲裁委员会主席对消费争议的考量、代表该区域

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协会之要求、该区域的消费

者仲裁委员会的要求
③
。当某一消费争议诉诸集

体仲裁程序后，消费者仲裁委员会采用“后纠纷

式”消费者集体仲裁协议。接着进入期限为 1 个

月的调解阶段，消费者仲裁委员会任命一位调解

员对该消费争议进行调解[21]。如果调解不成，消

费者仲裁委员会主席组织消费者集体仲裁庭
③
。

独任仲裁庭一般适用于争议数额小于 300 欧元、

纠纷简单而直接且参与双方均同意的情形[22]。但

由于集体消费争议的群体性和复杂性，很少适用

独任仲裁庭模式。因此，西班牙消费者集体仲裁

通常适用三人仲裁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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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仲裁案件的审理与加入机制。西班牙消

费者集体仲裁审理阶段包括通常的仲裁审理程

序、个别消费者仲裁程序的纳入机制和申请人的

逾期加入机制。首先，消费者集体仲裁审理程序

包括听证、举证和庭审等环节，期限为 6 个月左

右[22]。由于消费者集体仲裁申请人一方人数众多

且存在不确定性，审理期限起算点为向可能遭受

侵害的消费者发出公告以邀请其加入集体仲裁

的 2 个月期限届满之日
③
。其次，进入消费者集

体仲裁程序后，基于同一争议事实的个别消费者

仲裁程序应马上中止并在 15 日内纳入集体仲裁

程序[23]。最后，基于同一事实遭受侵害的消费者

在超过消费者仲裁委员会发布公告的 2 个月期限

后，在给定的宽限期内(最迟至听证会举行之日)

以明示的方式表示参加集体仲裁程序，仲裁庭有

权决定是否接纳，但一旦决定接纳，该逾期申请

人必须接受已经经过的消费者集体仲裁程序
③
。 

三是仲裁裁决与执行机制。消费者集体仲裁

的审理程序开始后 6 个月内，仲裁庭必须作出裁

决。消费者集体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当事人可以凭借仲裁裁决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达成了和

解协议，仲裁庭可以根据该和解协议作出和解 

判决[22]。 

 

三、欧盟机构消费争端解决的机制 

与案例 
 

除了欧盟成员国(如德国、荷兰、法国、西班

牙等)将欧盟消费争端条例及指令转化为国内法

之外，欧盟机构(如欧洲委员会、欧共体委员会、

欧盟理事会等)还可以直接启动消费争端诉讼程

序，通过欧盟法院判决促使成员国履行欧盟消费

争端解决条例及指令规定的义务，确保欧盟条例

和指令在成员国的适用。 

(一) 欧盟委员会诉法国未履行缺陷产品责

任指令转化为国内法义务案④与欧盟消费诉讼机

制的构建 

2000 年 2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条

约第 226 条，在欧盟法院第五法庭起诉法国未履

行将 1985 年 7 月 25 日欧盟理事会《关于缺陷产

品损害赔偿责任的指令》
⑤
第 9(b)条、第 3(3)条和

第 7 条的规定适当转化为国内法的义务。 

欧盟委员会认为，法国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

将该指令转化为法国法律[24]。为了正确解释上述

指令第 3 条，应当区分成员国法律制度下生产者

可能承担的“普通”合同和非合同责任，以及适

用于销售缺陷产品的生产者责任制度。虽然上述

指令第 13 条规定，成员国有权根据合同或非合

同责任规则修改产品责任基础，但不能改变指令

所设的规定生产商应当对缺陷产品承担责任的

制度。 

法国政府认为，上述指令第 13 条使用了“权

利”一词，表明其并不阻止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

保护
④
。为了支持其观点，法国政府参考了更加

重视消费者保护的欧盟条约第 153 条，即有关各

成员国有权采取或提供比指令更强有力保护消

费者的措施之规定，从而导致法国选择对消费者

最有利的规则。 

欧盟法院认为，与上述指令第 9(b)条不同的

是，法国《民法典》第 1386—2 条规定了对私人

和公共财产损害赔偿的最低门槛为 500 欧元。但

欧盟立法机构对指令范围所设置的限制是不同

利益平衡的结果，这些利益包括保证竞争不会被

扭曲、促进共同市场内的贸易、保护消费者以及

保证司法执行的合理性
④
。因此，法国政府关于

上述指令第 9(b)条所规定的门槛不符合法国公共

政策的观点不具备合理性。委员会认为，上述指

令第 3(3)条规定，供应商在生产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仅承担辅助责任，但法国《民法典》第 1386−7

条规定了供应商和生产者的平等责任，显然违背

了指令的规定。综上，法庭裁定，法国未能履行

上述指令第 9(b)条、第 3(3)条和第 7 条规定的自

身义务，责令法国支付诉讼费用。 

(二) 欧盟委员会诉波兰未履行转基因饲料

指令所规定法律义务案⑥对消费者保护指令法律

效力的强化 

2011 年 6 月 20 日，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条

约第 258 条在欧盟法院第五法庭起诉波兰政府，

诉称波兰禁止在动物饲料生产、投入市场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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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饲料及转基因生物，未能履行欧洲议会和

理事会《关于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消费者保护指

令》
⑦
第 16(5)、19、20 条和第 34 条规定的义务。 

欧洲委员会认为，根据第 1829/2003 号条例，

转基因食品和饲料在进入欧盟市场之前，应由欧

洲食品安全局进行安全评估，而转基因食品和饲

料能否使用或加工及投入市场则取决于欧盟委

员会的批准
⑦
，但波兰 2006 年 7 月 22 日公布的

《动物饲料法》及 2008 年 6 月 26 日《行政程序

法》禁止在波兰使用转基因饲料及转基因生物。

欧盟委员会认为，波兰上述禁令违反了欧共体第

1829/2003 号法规，因为它影响了该法规批准的

动物饲料的市场自由投放、运输和使用
⑦
。 

波兰政府认为，根据波兰《行政程序法》第

65 条，该禁令应在公布两年后即 2008 年 7 月 22

日生效。2008 年 6 月 26 日波兰修订《行政程序

法》时，又将原定的生效日期推迟到 2013 年 1

月 1 日。因此在本案中，波兰立法机构通过的尚

未生效的法规不能被视为违反欧盟法律
⑦
。 

法院认为，波兰抗辩依据的事实是其禁令尚

未生效，因此不存在违反欧洲联盟法律的情况。

最后，欧盟法院(第五分庭)判决如下：①驳回诉

讼；②欧盟委员会支付诉讼费用。 

(三) 欧盟委员会诉奥地利未履行欧盟关于

食品标签广告指令法律义务案⑧对欧盟消费诉讼

机制监督功能的强化 

2000 年 5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条

约第 28 条、第 30 条在欧盟法院第六法庭起诉奥

地利政府，即奥地利全面禁止在一般消费食品的

标签上标注与健康有关的信息并要求此类信息

的展示必须经过事先批准程序的行为，违反了欧

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统一成员国有关食品

标签、展示和广告法律的指令》
⑨
第 2 条第(1)款

(b)项和第 15 条(1)(2)款规定的义务。 

欧盟委员会认为，欧盟条约第 28 条规定，“成

员国之间应禁止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和所有具有

同等效果的措施”；(第 30 条)规定，“即使出于公

共秩序所作的禁止或限制亦不得构成成员国之

间任意歧视或变相限制贸易的手段”。奥地利《食

品标签广告法》(第 9 条)除了禁止在食品标签上

标注与疾病有关的信息外，还禁止使用其他与健

康有关的信息，且规定了在食品标签上使用相关

健康信息的事先授权程序。显然，该规定违反了

上述指令第 2 条第(1)款(b)项和第 15 条(1)(2)款的

规定
⑧
。 

奥地利辩称，奥地利国家立法没有普遍禁止

食品标签上有关健康信息，而是实行了一种未经

授权的禁止制度，该授权程序的目的是确保每个

申请人都有权通过获得授权来展示有关健康信

息，并且这些信息必须绝对准确并符合保护消费

者免受欺诈的要求
⑧
。事实上，指令允许成员国

通过法律确保消费者免受误导性广告的影响，事

先授权程序可视为一项国家法律规定，因此对带

有相关健康信息食品的事先控制并不违反欧盟

法律
⑧
。 

法庭认为，包含非误导性相关健康信息的食

品标签应视为符合指令的规定，成员国不得禁止

其销售
⑧
。奥地利《食品标签广告法》第 9 条关

于“食品标签上所有相关健康信息都必须经过事

先授权程序”的规定比指令的规则更具限制性，

违背了指令相关规定，不符合相称性原则
⑧
。综

上，欧盟法院判决：①支持欧盟委员会的诉求；

②判令奥地利承担诉讼费用。 

 

四、欧盟消费争端解决的主要经验 
 

(一) 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

机制 

欧盟在消费纠纷解决的相关立法、执法和司

法活动中，都非常重视和尊重消费者的主体地位

和价值，尤其是关注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的弱势

地位，以消费者的需要和权利为出发点和目的，

坚持弱者保护理论、实质正义理论和企业社会责

任理论，从实质正义角度保护弱势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始终将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

欧盟从严要求企业产品责任，从立法和执法的角

度规定了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规则，并确立

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二) 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 

国际消费纠纷的显著特征在于涉案人数众

多且个人消费数额较小但社会影响巨大。欧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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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迅速合理解决这种涉外消费纠纷，建立了小额

消费诉讼法庭机制。实践证明，这种机制卓有成

效：①小额消费诉讼法庭的设立。在欧盟，小额

消费诉讼法庭被认为是“消费者的法庭”，也是

欧盟各国法律体系运作机制中最基础的司法机

构。②完善的小额消费诉讼审前规定，确定的小

额消费诉讼适用范围，明确小额诉讼管辖权的最

低金额。③简单便捷的小额消费诉讼审理程序，

如简化法律文书、灵活规定开庭时间、简化证据

规则、缩短审理时间等[25]。④小额消费纠纷非诉

讼机制，如小额消费纠纷的仲裁机制。⑤充分发

挥和解的作用，明确和解方案的合理标准。如荷

兰 Dexia 案最终选择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并明确

和解方案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三) 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

费者集体仲裁机制 

欧盟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

裁机制的鲜明优势在于[26]：①明确消费者集体诉

讼的要件和类型，避免滥诉。严格控制集体诉讼

程序，由法院裁定并适用集体诉讼，按照法定的

形式通知集体成员。比如 DEX 案就体现了法院

对集体诉讼法定条件的严格审查。②荷兰消费者

集体诉讼的“退出制”，规定受害消费者除非明

示退出，否则最终判决对他们都有效。③西班牙

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设置了“后纠纷式”消费者

集体仲裁协议机制和加入机制，构建了独特的消

费争议解决模式。④完善“类似”救济机制，即

可要求被告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让消费者间

接受益；建立“优待券”机制，即不直接支付现

金赔偿而通过为消费者将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

优惠优待以弥补原告，如在荷兰 DES 案中设立

DES 基金中心等。⑤建立胜诉酬金制，鼓励律师

参与集体诉讼。如荷兰 Dexia 案的和解方案就包

含集体诉讼胜诉奖励费。 

(四) 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 

欧盟国家消费纠纷解决的立法和实践规定

了完善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
⑩
：①消费公益诉讼

鼓励机制，如荷兰 DES 案和 Dexia 案中的法律援

助基金、诉前诉讼费保险机制和诉讼后第三方诉

讼基金机制，保障消费者个人或组织有能力承担

诉讼费用。②德国扩大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消费

者组织范围，事前必须就诉权资格进行行政许可

和登记。③限制消费公益诉讼机制的合理设置可

以有效避免诉累和滥诉的产生，如前述针对德国

Facebook 的集体诉讼，在案件受理前以原告进行

申请、法院进行审查的方式启动公益诉讼，同时

完善消费公益诉讼启动机制，规定只有达到法定

人数且侵害众多消费者的权利达到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程度时才能启动公益诉讼。④突破民事

诉讼判决的相对性，规定消费公益诉讼的判决不

仅对加入诉讼的消费者有效，同时也对未参加诉

讼的消费者有效。 

(五) 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 

为了弥补刑法的不足，避免生产者、经营者

侵犯消费者的自由和权利，损害社会利益，欧盟

国家在构建消费争端解决机制时确立了惩罚性

损害赔偿原则。以荷兰 Dexia 案
②
为例：①确立惩

罚性损害赔偿的计算基础和倍数。在确定损害赔

偿的计算基础时，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根据

具体案件确定不同的标准，如分别通过购买商品

“零售价”或“损害额”确定损害赔偿计算基础。

②欧盟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存在对消费者造成某

种损害的可能性，法官即可根据损害情况，自由

裁量经营商承担相应倍数的惩罚性赔偿且不做

上限规定。显然，产品存在给消费者造成某种损

害的风险就必须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是欧

盟国家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震慑违法犯罪者的

“杀手锏”。 

 

五、欧盟消费争端解决经验对我国 
的启示 

 

(一) 重视消费者保护理论的实践应用 

我国虽然在立法宗旨和执法目的方面侧重

弱者保护理论、实质正义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

论，但并没有在立法的具体规则和执法的具体实

践中得到贯彻，这对处于日益纷繁复杂的跨国消

费纠纷中的我国消费者极为不利。因此，我国消

费者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应将弱者保护理论、实质

正义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落到实处，从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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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保护我国涉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 完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和消费公益诉

讼机制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仅在简易

程序篇章中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规则，没有专门

的制度性设计，更没有专门针对消费纠纷设置小

额消费诉讼机制。因此，我国应当修改《民事诉

讼法》，单列小额诉讼程序，明确其适用范围及

管辖权的最低金额，简化法律程序(如灵活规定开

庭时间、简化证据规则、缩短审理时间等)，使之

方便快捷、简单灵活，在短时间内一次性解决小

额消费纠纷，从而建立小额消费诉讼审理程序，

完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有关于

公益诉讼的规定，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提起公

益诉讼的主体仅限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意识薄

弱、鼓励机制缺失等。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公益

诉讼制度的法律功能，我国需要对上述法律条款

进行细化：扩大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消费者组织

范围；完善被害人救济机制，即可要求侵权人降

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以让消费者间接受益；增设消

费公益诉讼的鼓励机制，建立消费诉讼法律援助

基金、诉前诉讼费保险机制和诉讼后第三方诉讼

基金机制，保障消费者个人或组织有能力承担诉

讼费用；突破民事诉讼判决的相对性，规定消费

公益诉讼的判决不仅对加入诉讼的消费者有效，

同时也对未参加诉讼的消费者有效；等等。 

(三) 引进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和消费者集

体诉讼机制 

我国目前尚无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也没有

健全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我国《民事诉讼法》

虽然规定了代表人诉讼(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

条)的相关规则，但代表人诉讼并非集体诉讼，况

且这些条款过于简单，并没有具体规定诉讼的要

件和类型、主体资格以及和解的条件与程序，没

有形成一个体系性的集体诉讼制度。因此，为了

充分发挥集体诉讼制度的鼓励性功能，我国需对

上述条款进行细化：明确代表人诉讼的要件和类

型，避免滥诉；完善被害人救济制度，如可要求

侵权人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让消费者间接受益；

建立消费诉讼法律援助基金、诉前诉讼费保险机

制和诉讼后第三方诉讼基金机制，保障消费者个

人或组织有能力承担诉讼费用等。 

(四) 在相关立法中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确立

为基本原则 

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和《民

法典》(第四十七条)虽然明确规定了惩罚性损害

赔偿规则，但并没有将之上升到法律原则的高

度，难以发挥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对恶意当事人

或犯罪嫌疑人的震慑作用。且上述两个法律条款

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实际

损失，并没有具体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计算基

础和倍数，没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等。因此，

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如《消费者保护法》《产品

质量法》《民法典》等)中，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原

则确定为基本原则，而在确定损害赔偿的计算基

础和赔偿标准时，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规定

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对消费

者造成某种损害的风险”，且惩罚性赔偿没有上

限，从而遏制当事人的违法念头，灭抑违法分子

铤而走险的投机心理。 

 

注释： 

 

① Georg Heininger, Helga Heininger v. Bayerische Hypo- 

und Vereinsbank AG, Case C-481/99. 

② Hof's-Amsterdam, 25 Januari 2007, NJ 2007, 427, LJN: 

AZ7033 (Dexia). 

③ Real Decreto 231/2008 de febrero por el que se requela el 

Sistema Arbitral de Consumo Ariculo 56−62. 

④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French 

Republic, Case C-52/00, Judgement of the Cout(Fifth 

Chamber), 25.4. 2002. 

⑤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Directive 

of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defective products, 

85/374/EEC, 7 25, 2005. 

⑥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v. Poland Republic, Case 

C-313/11, Judgement of the Cout(Fifth Chamber), 

18.7.2013. 

⑦ The Commission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Directive of Protection of Consumer 

betwee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d feed in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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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sing, 2003/1829/EEC, 9 22, 2003. 

⑧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v. Austria Republic, Case 

C-221/00, Judgement of the Cout(Sixth Chamber), 

23.1.2003. 

⑨ The Commission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the Directive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laws 

governing food labelling, display and advertising in 

member states,79/112/EEC, 12 18, 2008. 

⑩ The Dutch Model provides the most powerful example of 

how an opt-out system can result in enormous settlements 

of ##35 million (DES case), children claimed used the 

drug DES by their mothers during pregnancy had caused 

them medical damage. The Dutch Super-Court had to 

declare the Duisenburg agreement generally binding an 

opt-out possibility, and did so by using the newly 

introduced statute on settlement of mass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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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Gobalization exacerba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making 

consumers’ underprivileged position more obviou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tection of the Weak,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the theory of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the idea of Government Law 

Enforcemen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ajor members have established th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Consumption Disputes which has the distinctive advantages, and which covers systems such as Punitive 

Damages Principle, Small Claims, Class Claims, Class Arbitration, and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ts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Consumption Dispu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protecting consumers as its 

core idea, its Small Consumption and Claims Mechanism with flex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its Public Interest 

Claims System of Consumption with special functions, its Consumers’ Class Claims and Arbitration 

Mechanism with striking advantages, and its unique Punitive Damages Claims System, all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sumption disputes 

of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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